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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委員會  

公屋食水質量控制問題檢討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房屋委員會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食水供應系統的測試、運作和最終檢測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公營房

屋發展項目在合約後階段食水供應系統踏入竣工階段時該系統所涉及的

測試、運作和最終檢測工作。  
 
 
背景  

 
2.  RC 6/2015 號文件透過流程圖向委員簡介房委會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食水供應系統在設計、施工及竣工方面的主要步驟，藉此協助委員了解

RC 3/2015 號文件所述的現行機制，以便委員獲得足夠資料作出決定。本

文件載述有關食水供應系統在竣工階段的測試、運作和最終檢測工作，

亦即 RC 6/2015 號文件附件 1 流程圖所載的第 14 至第 18 個步驟。  
 
 
第 14 個步驟  —  合約後階段的測試和運作程序  

 
3.  食水供應系統的測試和運作程序包括以下兩部分  —  
 

(a )  水管安裝工程的測試和運作  —  這部分工作由註冊承建商和自選水

管分判商按附件 2 所載的規格條款 PLU1.T020 進行；以及  
  

(b)  給水泵安裝工程的測試和運作  —  這部分工作由註冊承建商和消防

及水泵裝置指定分判商按照附件 1 所載的規格條款 FWP14.1 進行； 
 

 



自 選 分 判 商 和 指 定 分 判 商 均 須 聘 用 持 牌 水 喉 匠 負 責 各 自 所 屬 的 工 程部

分。水管安裝工程雖已外判，但註冊承建商根據合約所有的責任或義務

不會解除。註冊承建商須為自選分判商、指定分判商、其代理人、僱員

或工人的行為、失責事項及疏忽負責。  
 
I .  水管安裝工程  

 
4.  自選水管分判商在其聘用的持牌水喉匠監督下完成水管安裝工程

後，下述各方須按照附件 2 所載規格條款 PLU1.T020.7 辦理下列事項  —  
 

(a )  註冊承建商提交測試和運作詳細程序和計劃，以供合約經理審批； 

 

(b)  註冊承建商和自選水管分判商須在測試前清洗食水供應系統；  

 

(c )  合約經理批准上文 (a )項所述文件後，註冊承建商和自選水管分判

商 會 在 房 屋 署 地 盤 視 察 小 組 在 場 的 情 況 下 ， 就 系 統 進 行 液 壓 測

試。食水供應系統和路線的液壓測試為  —  
 
 ( i )  系統的操作水壓最少要達到 1.5 倍或 10 巴（以較高者為準）； 

 

 ( i i )  其後，系統須要進行最少一小時測試，其間並無滲漏的情況

出現。  
 

(d)  水壓測試結果理想的話，註冊承建商和自選水管分判商會進行正

常運作測試，並按照生產商指示調校水閥，以及目測每個水龍頭

和花灑頭，確保流量率速度理想，且令合約經理滿意；以及  

 

(e )  註冊承建商向合約經理提交測試報告以待審批。  
 
I I .  給水泵安裝工程  

 
5.  消防及水泵裝置指定分判商在其聘請的獨立持牌水喉匠監督下完

成給水泵安裝工程後，下述各方須按照附件 1 所載規格條款 FWP14.1 辦

理下列事項  —  
 

(a )  註冊承建商提交測試和運作詳細程序和計劃，以供合約經理審批； 

 

(b)  註冊承建商和自選水管分判商在測試前清洗食水供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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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合約經理人批准上文 (a )項所述文件後，註冊承建商和自選水管分

判商會在房屋署地盤視察小組在場的情況下，就系統進行以下液

壓測試。食水供應系統和路線的液壓測試為  —  
 
 ( i )  系統的操作水壓最少要達到 1.5 倍或 10 巴（以較高者為準）； 

 

 ( i i )  其後，系統須要進行最少一小時測試，其間並無滲漏的情況

出現。  

 

(d)  水壓測試結果理想的話，註冊承建商和自選水管分判商會進行正

常運作測試，並按照生產商的操作指示調校水閥，達到令合約經

理滿意的狀況；以及  

 

(e )  註冊承建商向合約經理提交測試報告以待審批。  

 

6 .  合約經理審批註冊承建商就水管和給水泵安裝工程提交的測試和

運作報告後，註冊承建商須清潔及消毒內部供水設備的食水。  
 
 
第 15 個步驟  — 申請接駁供水  

 
7.  正如 RC 3/2015 號文件第 5 段所述，房屋署採取類似的行政措施，

指派總建築師擔任相當於認可人士的角色
註 1

，以統籌及督導建築工程，並

按需要進行巡查。認可人士收到由註冊承建商、自選水管分判商和消防

及水䂞裝置指定分判商提交的上述報告證實並確認水管和水泵安裝工程

符合水務標準和規定後，便可填寫水務表格 WWO 132 第二部分，向水務

署申請接駁供水（請參閱 RC 2/2015 號文件附錄 1）。  
 
 
第 16 個步驟  — 通知水務署工程已經完成，請該署檢測及審批工程  

 
8.  與此同時，由自選水管分判商和消防及水泵裝置指定分判商委聘

的持牌水喉匠須填寫水務表格 WWO 46 第四部分，通知水務署水管安裝工

註 1 全部歸屬 房委會 ／房 委會擁有 的土地 上的 建築工程 及建築 物可 豁免受《 建築物

條例》的 規管。 因此 ，房屋署 內部的 總建 築師雖然 擔任認 可人 士，但無 須承擔

該條例訂 明的法 定責 任，並且只 是「等同 認可人士 」。他 們執行 類似工作，但無

須負上該 條例所 訂的 法定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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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業已完成，要求水務署前往檢測及審批。認可人士和申請人均須在表

格上簽署（請參閱 RC 2/2015 號文件附錄 2）。  
 
 
第 17 個步驟  — 最終檢測及測試水樣本  

 
9.  水務署接獲上文第 7 段和第 8 段所述的申請書、通知和要求該署跟

進的表格後，會安排實地視察，並會派出水務化驗師收集水樣本進行細

菌和化學分析。  

 
10.  房委會除了致力確保安裝工程符合法定要求外，亦制定多項措施

確保食水的安全和品質  —  

 
(a )  水務署發出供水證明書前，會在接駁供水位置收集水樣本進行測

試和分析。與此同時，房屋署會要求註冊承建商進行額外的樣本

測試，目的有二  —  
 
 ( i )  進行額外測試，取得更多樣本後，可進一步檢測水質標準是

否符合水務署通函第 2/2012 號（及其後發出的通函第 1/2015

號）訂明的規定。  

 

 ( i i )  進行額外測試，以便符合「綠建環評 1.2 版」規定的水質認可

資格（這項規定自 2012 年起納入房委會的合約規格）。為符合

這項資格，測試樣本須要達到「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  —  食

水」所訂明的要求；而要達到有關要求，水質標準必須達到

訂明標準
註 2

。其次，所有水樣本均須透過 ISO5667 指定的方式

收集。換言之，水樣本須從輸水網絡中每區與貯水箱距離最

遠的供水點抽取，同時亦須從大廈各個貯水箱抽取。有關測

試須由獲得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證的實驗室，或由房委會

認可的實驗室進行；  

 

(b)  為即時減低焊接位含鉛和食水含鉛超標的風險，由 2015 年 8 月開

始，房屋署規定註冊承建商除須符合水務署有關測試水質的規定

外，還須採集額外水樣本交由房委會直接聘用的檢測承辦商進行

水質測試，包括每個配水區一個選定用水點的隨機樣本，以及每

條上水管的最低配水區的一個隨意選擇用水點。  

註 2 「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  — 食水」的測試參數與水務署通函第 2/2012 號所訂的參

數大致相同，只是前者增訂一項額外測試參數（鐵），同時刪減了兩項測試參數（殘

餘氯及異養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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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個步驟  — 供水證明書  

 
11.  測 試 結 果 理 想 的 話 ， 水 務 署 會 發 出 供 水 證 明 書 （ 水 務 表 格

WWO 1005），批准新發展項目永久獲得供水接駁。  
 
 
建築工程竣工階段  
 
12.  建築合約的工程踏入竣工階段之後，承建商除了要獲得由水務署

發出的供水證明書之外，有關食水供應系統還須經過三個步驟，合約經

理方可證明建築工程大致竣工  —  
 

(a )  註冊承建商聯同消防及水泵裝置指定分判商前往最接近泵房又易

受噪音影響的地點（如泵房正上方的單位）量度噪音水平，並在

地盤視察小組面前量度泵房經空氣和經結構傳送的噪音。如發現

噪音超標，註冊承建商須調節器材。如量度結果符合規格，消防

及水泵裝置指定分判商須向註冊承建商提交由獨立聲學顧問批註

的量度報告，由註冊承建商交予合約經理記錄；  

 

(b)  地盤視察小組須要逐一視察單位，包括其內的水管安裝工程，並

向合約經理建議是否發出工程大致竣工的證明；  

 

(c )  從上述步驟找出的毛病經過修整、補漏之後，註冊承建商會向合

約經理報告工程已大致竣工。假如地盤視察小組和其他合約小組

成員也作出同樣的建議，合約經理將前往實地視察，並證明建築

工程已大致竣工。  

 

(d)  總建築師以合約經理的身份證明建築工程大致竣工後，會以認可

人士的身份向獨立審查組申請入伙紙。  

 
(e )  合約經理證明建築工程大致竣工後，房委會會根據「表現評分制」

（ PASS）實地進行最終評估，評估水管工程的質素（包括種類和

大小、喉碼及喉管套通等），以及註冊承建商管理屬下自選分判商

的表現。在評估期間，註冊承建商亦會在場。註冊承辦商在 PASS

的評分會影響日後獲批參與競投合約的機會，以及標書的整體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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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建成後的入伙事宜  
 
13.  建築工程竣工後，獨立審查組會進行檢測，確定工程符合法定要

求和核准圖則後，便會發出入伙紙。  
 
14.  為應對退伍軍人症的風險，房委會自 2012 年起要求註冊承建商在

新落成的公共屋邨快將入伙前額外消毒供水系統。註冊承建商須以濃度

為每公升 50 毫克的漂白粉溶液注滿供水系統消毒一小時
註 3

，然後把漂白

粉溶液排走，並用食水沖洗內部供水系統。完成消毒程序後，房委會才

會讓租戶入伙。  
 
15.  租戶入伙後，註冊承建商和消防及水泵裝置承建商須使用自動錄

影機攝錄每幢樓宇的食水泵運作情況，攝錄期為 72 小時，當中包括星期

六和星期日。如發現水泵操作不合規格，例如貯水箱浮波開關的水位調

校不當，註冊承建商和消防及水泵裝置承辦商須加以補救，直至合約經

理滿意為止。  
 
 
提交參考  
 
16.  本文件提交各委員參考。  
 
 
 
 檢討委員會秘書劉佩菁  
 電話： 2761 7928 

 傳真： 2761 0019 

 
 
檔號   ： HD(C) DS624/14 

 （發展及建築處）  

發出日期： 2015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1 及 2  -  請參閱英文資料）  

註 3 按照水務 署通函 第 2 /2 012 號的規 定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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